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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告知：
1.办理条件：“食品小餐饮登记”事项的申办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适用对象：经营场所面积小于 50 平方米（含 50 平 方米），有固定门店，条件简单、从业人员少，从事餐饮服务 的个体经营者。 
（二）开办小餐饮应当取得所在地小餐饮登记部门颁发的小餐饮登记证。小餐饮登记应符合《河北省小餐饮登记管理办 法（试行）》的有关规定。 
2.办理情形：
1）企业开办（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公章刻制、申领发票）
2）企业准营（食品小餐饮登记等）
3.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4.收费标准：不收费
5.咨询电话：3655104

一套材料规范
开办小餐馆
	办事套餐
	审批服务
事项名称
	原申请材料
	“证照联办”需提供材料

	小餐馆
	个体工商户情形
	开办
	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
	1.申请人签署的《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
	1.申请人签署的《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4.小餐饮登记证申请书
5.经营场所平面图，设备布局、卫生设施等示意图
6.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等制度
7.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2.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公章刻制
	1.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
	

	
	
	
	
	2.经营者和委托代理人身份信息（电子影像）
	

	
	
	
	申领发票
	1.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
	

	
	
	
	
	2.经营者身份信息（电子影像）
	

	
	
	准营
	食品小餐饮登记
	1.小餐饮登记证申请书
	

	
	
	
	
	2.经营者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3.经营场所平面图，设备布局、卫生设施等示意图
	

	
	
	
	
	4.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等制度
	

	
	
	
	
	5.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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